
智慧財產法院 108年刑智上易字第 20號刑事判決 

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被 告 黃晴雯選任辯護人 宋耀明律師鍾文岳律師江如蓉律師 

被 告 汪郭鼎松選任辯護人 陳嘉琪律師趙相文律師王照宇律師 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商標法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智易字第 70號，

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8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6 年度調

偵字第 226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

主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理 由 

一、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，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黃晴雯、汪郭鼎松為無罪之諭知，核無

不當，應予維持，除下列補充理由外，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（如

附件）。 

二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㈠依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百公司）負責人徐旭東

在臺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北地檢署）101 年度偵字第 20769 號案件所具書狀，及

被告黃晴雯在偵查之供述可知，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太百公司）原

使用太平洋 SOGO名稱，係因太百公司當初係由太平洋建設集團（下稱太設集團）與

日商崇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日商崇光公司）合作設立，故於名稱中加註母公司名

稱「太平洋」3 字作為企業標示之用，嗣因太設集團財務狀況出現問題，致太百公

司經營權易主由遠東集團取得，原不應繼續使用「太平洋」字樣，惟因太設集團與

遠東集團及太百公司於民國（下同）92年 5月 29日簽訂備忘錄（下稱系爭備忘錄），

授權太百公司再使用「太平洋」字樣 10 年，被告二人均知上開授權於 102 年 5 月

間已到期，太百公司無權繼續使用 B 商標（如附圖二所示），本案情節顯不符合商

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之「善意先使用」他人申請已註冊商標之情形，原

審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顯有不當。 

㈡在臺北地方檢察署 101 年度偵字第 20769 號案件偵查中，被告黃晴雯已知悉日商崇

光西武公司申請之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遭評定，且告訴人曾於 105 年 8 月 3 日

發存證信函與被告二人，告知西武公司之商標遭撤銷，並經經濟部訴願決定及本院

104 行商訴字第 123 號行政判決維持。告訴人於 106 年 3 月 2 日再度發存證信函

告知被告二人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8號判決亦維持前揭撤銷商標註冊之決

定。證人即太百公司法務室協理楊○○到庭亦證稱有收到告訴人前揭二份存證信

函，並有報告被告二人前揭商標行政爭訟之結果，被告二人所辯其等不知日商西武

公司行政爭訟結果等語，顯不足採。 

㈢告訴人及其母公司太設集團與太百公司、太百公司主要股東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

公司（下稱太流公司）關於經營權之訴訟紛爭不斷，被告黃晴雯、汪郭鼎松絕無可

能置身於經營權紛爭之外，亦無主張善意先使用系爭商標之可能。 

三、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；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，應

諭知無罪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、第 30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又認



定犯罪事實須憑證據，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，故被告犯罪嫌疑，經審理事實之法院，

已盡其調查職責，仍不能發現確實之證據足資證明時，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。且事

實之認定，應憑證據，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，或證據不足以證明，自不能以推測或

擬制之方法，以為裁判基礎（最高法院 20年上字第 893 號、40年台上字第 86號分

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）。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，應負舉證責任，並指出證明之方

法，為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所明定。因此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，應負實質

之舉證責任，且其所提出之證據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，其為訴訟上之證明，須於

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，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，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，

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，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，

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，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，基於無罪推定原則，自

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。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，

同法第 301 條第 1 項亦有明文。又按，商標法第 95條第 3 款未得商標權人同意，

為行銷目的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，有致相關消

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罪，僅處罰故意行為，並不處罰過失行為，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

罪之事實，係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，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違不違背其本意而言

（刑法第 13條）。 

四、訊據被告黃晴雯、汪郭鼎松均堅決否認有起訴書所載之犯行： 

㈠被告黃晴雯辯稱：⑴被告所屬太百公司自 76 年即開始使用「太平洋 SOGO及圖」即 B 商

標圖樣，而日商崇光西武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日商西武公司）之註冊第 1331430 號

商標係在 97年 1 月 3 日始提出申請，太百公司自始係使用自己的 B 商標，與日商

西武公司註冊之商標無關，此業經本院第 104 年度行商訴字第 123 號、最高行政法

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8 號判決認定在案。⑵告訴人註冊之 A 商標（如附圖一所示）

分別於 86 年及 93 年提出商標申請，而太百公司從 76 年起即開始持續使用 B 商標

之圖樣（原審被證 16號），遠早於 A 商標申請日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。太百公司首

先創設將「太平洋」商標使用於百貨服務，當時在臺灣均尚無任何第三人將「太平

洋」字樣使用在百貨服務上，告訴人公司於斯時根本未經營任何百貨服務業務，告

訴人母公司之名稱雖為「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然僅為公司名稱，並非商標權，

且所經營者為營建業，相關消費者所認知之「太平洋」於百貨服務之商標也均直指

太百公司，與告訴人全然無涉，太百公司自屬善意先使用。縱使其後太百公司經營

權由太設公司變更為遠東集團，但並無任何法令規範、商業法則要求太百公司必須

更名且不得於公司名稱中使用「太平洋」字樣。太設集團與遠東集團前於 92年 5 月

29日所簽署之系爭備忘錄，是遠東集團入主太百公司後，與太設集團之間為了解決

當時兩大集團間針對股權交易的未決爭議而簽訂，並非太百公司使用 B 商標之授權

依據。系爭備忘錄提及有關使用「太平洋」商標之代價，指太百公司所屬大陸子公

司使用「太平洋」商標爭議，與太百公司在臺灣使用 B 商標無關。⑶太百公司自 76

年 11月 11日忠孝東路第一家百貨商場開幕起，即使用「太平洋」為公司名稱及 B 商

標圖樣，當時在臺灣均尚無任何第三人將「太平洋」三字使用在百貨服務上，且太

百公司成立 30年來已成為家喻戶曉之著名百貨公司，每年營業額高達新臺幣（下同）



400 多億元；而告訴人豐洋公司之 105 年度營業收入不到 6 億元，被告並無可能係

基於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不正競爭意圖使用告訴人之 A 商標，告訴人已於原審具狀

表示了解被告並無侵害商標之故意，並具狀撤回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訴（原審被

證 21）。⑷起訴書指稱被告 2 人自 104 年 7 月間涉有侵害商標權之犯行，惟當時日

商西武公司之商標行政訴訟案件尚未確定，且太百公司並非上開行政訴訟當事人之

一，被告不可能清楚知悉上開行政爭訟之細節、進度、結果，太百公司使用 B 商標

遠早於 A 商標註冊之日期，且僅為表彰太百公司之名稱，原不受 A 商標註冊之拘

束，且被告二人係聽取公司法務人員楊○○之專業建議，實無侵害告訴人商標權之

主觀犯意可言。太百公司於 106 年 2 、3 月間知悉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結果後，截

至 106 年 9 月 1 日起陸續進行招牌更換作業，並於 106 年 9 月、10月著手並完成

店內看板、指標更新、印刷物類改版等工作，絕無侵害告訴人商標之主觀犯意，亦

非自認無合法使用商標之權利，僅係避免無謂之紛擾。⑸太百公司之名稱為「太平

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」，「太平洋」為其名稱特取部分，且早在 74年即開始使用，

早於告訴人之 A 商標申請註冊之 87、94 年。太百公司就其名稱享有姓名權，告訴

人以「太平洋」為名申請註冊之 A商標，實已侵害太百公司之姓名權。 

㈡被告汪郭鼎松辯稱：⑴檢察官上訴書所稱另案行政訴訟之註冊第 1331430 號「太平洋

SOGO device 」商標，與太百公司使用之對外標示之 B 商標不同，已經另案判決認

定。B 商標與告訴人之 A 商標整體明顯不同且非近似，B 商標自 76 年使用迄 106 

年，廣為消費者所熟知，另太百公司與告訴人公司間知名度及營業額更有重大差距，

二者絕無混淆誤認之虞。被告工作職掌不包含對外標識之選擇與使用，與太百公司

之商標事務無關，且確信使用 B 商標係合法有權，此經證人即太百公司負責商標事

務之行政副總楊○○證述明確，復旋於 106 年 3 月 29 日召集內部會議決議更換對

外標示，告訴人已表示了解被告並無侵害商標之故意，並具狀撤回刑事附帶民事訴

訟之起訴（原審被證 21），足見被告確無侵權故意。⑵太百公司自 76 年 11 月 11日

起，已使用含「太平洋」字樣之 B 商標對外標示，用以表示太百公司名稱「太平洋

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」，應屬「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」使用自己公司

名稱，且非出於不正競爭目的，符合「善意先使用」。太百公司 92 年與告訴人簽署

之系爭備忘錄，非 B 商標之授權合約，縱使認定為 B 商標圖樣授權合約（被告否

認），亦不影響善意先使用之認定。 

五、經查： 

㈠按下列情形，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：…三、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，善意

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。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

限；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，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定有

明文。善意先使用之抗辯，係註冊主義之例外，在於衡平註冊保護主義及先使用人

間之衝突，善意先使用人基於不知他人已申請商標註冊，於市場有持續使用之事實，

縱在他人註冊取得商標權後，善意先使用人的利益，仍應受到保障，其適用須符合

下列要件：⑴使用在先的事實必須發生在他人商標申請註冊日之前；⑵繼續使用情

形未中斷且以原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為限；⑶商標權人可要求先使用人附加適當區別



標示。其判斷之時點係以商標申請日為準。所謂「善意」，指不知他人已申請商標註

冊，且使用時並無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不正競爭之意圖（本院 102 年度刑智上易

字第 53號判決、104 年度民著上字第 12號判決意旨參見）。又法條僅規定「以原使

用的商品或服務為限」，並無限制以原有之「地理區域」或「營業規模」為限，原審

判決參酌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立法過程，行政院於 86 年 5 月 6 日函送

立法院之修正草案（原列為第 23條第 2 項），原有「以原使用商品及原產銷規模為

限」，嗣於立法院二讀時刪除「原產銷規模」之限制，認為商標法第 36條第 1 項第

3 款規定，應解釋為無「地理區域」及「營業規模」之限制，否則即屬增加法條文

義所未明文之限制，並無不當（見原審判決第 5-6 頁，本院 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

40 號刑事判決、102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53 號刑事判決、101 年度民商上字第 7 號

民事判決、104 年度民著上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，亦同此見解），因此，善意先使用

人無論係在原址擴充營業面積、或在原地理區域或不同地理區域開設分店，均無侵

害商標權可言。 

㈡查太百公司早在 76年 11月 11日即在忠孝東路開設第一家分店（SOGO百貨忠孝館），

當時已使用 B 商標圖樣作為表彰其百貨服務之標識，有被告提出網路新聞報導太百

公司開幕報紙廣告可稽（見原審卷一第 224 頁），而 A 商標之 2 件商標圖樣，分別

係 86 年、93 年間始申請註冊，指定使用於「百貨公司、超級市場」、「電視購物、

網路購物」服務，並於 87 年、94 年核准註冊，有商標註冊簿查詢結果可稽（見臺

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4 年他字 9620號卷〔下稱他字卷〕第 20-21 頁），故太百公司

使用 B 商標之時間，係早於 A 商標約 10年以上。再查，被告主張，太百公司於 76

年首先創設將「太平洋」字樣使用於百貨服務上，當時在臺灣並無任何第三人將「太

平洋」字樣使用在百貨服務上，檢察官及告訴人就此一事實，並未提出相關證據予

以否認，堪信為真實。B 商標既然早在 A 商標申請之前，已在市場上持續使用了 10

年以上，且太百公司於 76年開始使用時，市場上並無其他業者以「太平洋」作為商

標使用於百貨服務上，堪認太百公司使用 B 商標並非出於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

之不正競爭之意圖，符合商標法第 36條第 1 項第 3 款「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，

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」之要件。又太百公司自 76

年間開設第一家分店後，其經營規模逐漸擴大，於 83年 4 月、95年 5 月、87年 6 

月間分別設立敦化、高雄、中壢分公司，於 88年 7 月、95 年 9 月、98 年 3 月、 

102 年 8 月再行設立新竹、復興、天母、新竹巨城等分公司，依上開說明，商標法第

36條第 1 項第 3 款僅規定「以原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為限」，並無限制以原有「地理

區域」或「營業規模」之限，已如前述，太百公司在 A 商標申請註冊前，已符合善

意先使用之要件，故該公司嗣後在其他地區開設分館，並持續使用 B 商標，均無侵

害商標權可言。 

㈢檢察官雖主張，太百公司原使用太平洋 SOGO 名稱，係因太百公司當初係由太設集團

與日商崇光公司合作設立，故於名稱中加註母公司名稱「太平洋」3 字作為企業標

示之用，嗣太百公司經營權易主，由遠東集團取得，原不應繼續使用「太平洋」字

樣，惟因太設集團、遠東集團及太百公司於 92 年 5 月 29 日簽訂系爭備忘錄，授權



太百公司再使用「太平洋」字樣 10 年，該授權於 102 年 5 月間到期，太百公司於

授權期間屆滿後，已無主張「善意先使用」之餘地云云。惟查，太百公司設立時，

其公司名稱以「太平洋崇光」為特取部分，及使用「太平洋 SOGO」為商標圖樣，固

然係為了表彰該公司係由太設集團與日商崇光公司合作而設立，嗣太百公司因經營

權易主，由遠東集團取得太設集團之股權，惟法令上並無任何規範，可要求太百公

司之公司名稱及其使用之 B 商標圖樣，必須更名或更改商標圖樣，不得再繼續使用

之依據。再查，被告已辯稱，系爭備忘錄是遠東集團入主太百公司後，與太設集團

為了解決當時兩大集團間針對股權交易的未決爭議而簽訂，並非太百公司使用 B 商

標之授權依據。系爭備忘錄提及使用「太平洋」商標之代價，係指太百公司所屬大

陸子公司使用「太平洋」商標爭議，與太百公司在臺使用商標情形無涉，並提出告

訴人92年12月19日電子郵件之附檔「商標授權契約書」為證（見原審卷一第 230-234 

頁）。經查太設集團、遠東集團及太百公司雖於 92 年 5 月 29 日簽訂系爭備忘錄，

載明太百公司交付一定面額之支票，若遠東集團與太設集團未能在 92年 6 月 12日

前就商標授權、租金預付或其他交易事項達成協議，該支票就直接作為太百公司及

其關係企業過去、現在、未來 10年使用「太平洋」商標在百貨相關事業之代價（見

原審卷一第 228 頁），惟系爭備忘錄就商標授權之相關事項，並無具體之約定。嗣

後告訴人公司人員於 92年 11月 21日寄給太百公司之電子郵件，載明「此合約是為

解決太百出帳之依據，所以授權之對象本應限於其目前於大陸已開設之百貨，不應

及於中控將來新開之店」，該郵件之附件「商標授權契約書」修正稿（見原審卷一第

230-234 頁）之「前言」載明：授權人（即告訴人公司）欲將「太平洋百貨 PACIFIC 

及圖」服務商標授權乙方（即太百公司）及 BVI 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目前

與大陸經營百貨業務之子公司，於大陸地區使用。第一條「定義」載明：本契約所

稱之本商標為「2003年 7 月 21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註冊，

申請案目前尚在審查中」。第 2 條規定：本契約所稱「授權區域」係指中華人民共

和國。由上開電子郵件及告訴人公司與太百公司磋商之「商標授權契約書」內容觀

之，系爭備忘錄所指告訴人公司授權太百公司使用之「太平洋」商標，是否為太百

公司在臺灣使用之 B 商標，顯有疑義。再按，商標善意先使用之抗辯與商標授權所

取得之權利，並非不能併存，善意先使用人行使善意先使用之抗辯所取得之法律上

利益，不因其另與商標權人訂立授權契約而消滅，商標善意先使用人若無明示拋棄

關於善意先使用之抗辯，其於授權期間屆滿後，自仍可行使該抗辯權（本院 101 年

度民商上字第 7 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）。故退步言之，縱認系爭備忘錄之「太平

洋」商標授權，係指 B 商標在臺灣地區之授權，惟太百公司在 A 商標申請註冊之前，

已可主張善意先使用之抗辯，太百公司與告訴人公司訂立授權契約時，並無表示拋

棄該抗辯權，尚不得因太百公司與告訴人公司訂立商標授權契約，即認為太百公司

於授權期間屆滿後，不得再主張善意先使用之抗辯，檢察官之主張，尚不足採。 

㈣檢察官又主張，告訴人及其母公司太設集團與太百公司、太流公司之經營權之訴訟紛

爭不斷，被告二人絕無可能置身於經營權紛爭之外，而主張善意先使用之可能，且

告訴人公司先後於 105 年 8 月 3 日通知被告二人訴願決定及本院 104 年度行商訴



字第 123 號判決結果，106 年 3 月 2 日再通知被告二人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

字第 38號判決結果，被告所辯其等不知日商西武公司行政爭訟結果等語，顯不足採

云云。 

經查： 

⑴太百公司自 76年開始，已善意使用 B 商標持續達 10年以上，訴外人日商千禧百貨集

團公司（更名前為日商崇光公司，下稱日商千禧公司）係 97 年 1 月 3 日始以 B 商

標相同之圖樣向智慧局申請註冊，指定使用於「百貨公司；超級市場；購物中心」

等服務，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下稱智慧局）核准註冊，列為註冊第 1331430 號商

標，其後訴外人日商千禧公司將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移轉予日商西武公司，並於

98 年 12月 24 日辦理移轉登記。嗣告訴人公司於 99 年間對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

申請評定，經智慧局認為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有違商標法第 30條第 1 項 10款規

定，將該商標指定使用於「百貨公司；超級市場；購物中心」等服務之註冊予以撤

銷。日商西武公司提起訴願，經經濟部駁回訴願，日商西武公司再提起行政訴訟，

亦經本院 104 年度行商訴字第 123 號行政判決、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8

號判決駁回確定（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，見原審卷一第 216-223 頁、原審卷二

第 141-155 頁）。上開行政判決理由中認定，日商西武公司之前手係 97年 1 月 3 日

才申請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，日商西武公司未能證明太百公司所使用之「太平洋

SOGO及圖」商標（即本案 B商標）即為日商西武公司之前手日商千禧公司所有之註

冊第 1331430 號商標，並自 76 年起授權太百公司使用，故縱使太百公司為我國消

費者所熟知之百貨公司，且 B 商標透過太百公司持續使用及廣告，已為相關消費者

所熟知，仍不足以證明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（即本案之 A 商標）

於市場併存使用，且已為相關消費者所廣泛知悉而達著名程度，原告日商西武公司

之主張，即不足採（見本院 104 年度行商訴字第 123 號判決理由㈦、⒉，最高行政

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8號判決理由八、㈢⒊）。由上開判決理由可知，本院及最高

行政法院均認定，該行政訴訟所爭訟之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，與太百公司所使用

之 B 商標，並非同一權利標的。太百公司於 A 商標申請註冊之前，已善意使用 B 商

標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，符合善意使用之要件，並不會因第三人將相同於 B 商標之

圖樣，持往智慧局申請註冊，經行政機關及法院認定該第三人申請註冊之商標，有

違商標法第 30條第 1 項 10款規定，不准其註冊，即造成太百公司就 B 商標不得行

使善意先使用抗辯之結果，檢察官認為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與 B 商標為相同之商

標，被告二人明知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已經智慧局之行政處分、經濟部訴願決

定、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定有應予撤銷註冊之事由，竟仍繼續使用 B 商標，

顯非出於善意云云，尚非可採。 

⑵再查，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雖經智慧局認為有違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

定，惟日商西武公司已聲明不服，先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該案之行政訴訟救濟

程序須待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後，方可確定，被告二人於行政訴訟程序進行中，經太

百公司內部專業法務人員楊○○之分析，認為太百公司可主張善意先使用之抗辯，

已據證人楊○○於原審到庭證述在卷（見原審卷三第 41-49 頁，詳原審判決理由



四、㈢）。且太百公司認為其符合善意先使用之要件，與本院上開認定相符，被告二

人合理信賴太百公司有使用 B 商標之正當基礎，難謂有侵害 A 商標權之故意。嗣被

告二人於 106 年 3 月間知悉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8號判決駁回日商西武

公司之上訴後，為避免爭議，已於太百公司 106 年 3 月 29 日會議中，決議將對外

標示所有「太平洋」字樣更換為「遠東」，並逐步進行各營業場所之招牌、店內看板、

指標更新（樓面簡介、餐廳介紹、店內指示）、印刷物改版（提袋、膠帶、工讀生制

服等），太百公司於 106 年 9 月開始實作，並於 10 月 31 日前更新完成，有被告提

出太百公司更換招牌之內部簽呈、對外承攬契約及施工前後對照照片、印刷物類改

版作業文件等資料為證（見原審卷一第 109-176 頁）。被告辯稱太百公司為已營運

達 30年之大型百貨業者，其全面更換對外標示，所涉及之層面甚廣，除需事前向日

商西武公司提出申請，另包括相關房屋租約之換約、聯名信用卡之換約、協商，諸

多合作廠商之換約、協調，此外相關廣告招牌之拆卸、設立，須取得建築管理主管

機關之核准始得進行，自無可能於短時間內完成，被告已盡最大之努力以避免無謂

爭議，本院審酌相關資料及太百公司之分店數量、營業規模等，認為被告所辯並無

不合理之處。綜上，太百公司在 A 商標申請日前 10 年，即已使用 B 商標於「百貨

公司；超級市場；購物中心」等服務，且並非出於不正競爭之意圖，符合善意先使

用之要件，不受 A 商標之商標權之拘束。縱使訴外人日商西武公司嗣後註冊之第

1331430 號商標（其商標圖樣與 B 商標相同），經法院認定有違商標法第 30 條第 1

項第 10 款規定，與 A 商標造成混淆誤認之虞，而撤銷註冊確定，亦不影響太百公

司原可行使之善意先使用抗辯，再者，註冊第 1331430 號商標之商標評定行政訴訟

確定後，被告二人為避免不必要之爭議，已儘速將太百公司對外標示有關「太平洋」

之字樣全面更換為「遠東」，以太百公司之營業規模及相關變更營業標示之時程而

言，並無怠於進行或惡意拖延之情事，被告二人辯稱，其等主觀上並無侵害告訴人

公司 A 商標之故意，應屬可採。 

六、綜上所述，本案檢察官提出之證據，不能證明被告二人犯商標法第 95 條第 3 款之

罪，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二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

犯罪，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，並無違

誤。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撤銷改判，核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68 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

本案經檢察官高怡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朱帥俊到庭執行職務。 

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11 日 

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法 官 曾啟謀法 官 彭洪英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本件不得上訴。 

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11 日 

書記官 郭宇修 

 


